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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案件名稱：「臺南市安平水景公園周邊土地開發興建、營運及移轉計畫（BOT）案」  

          綜合評審會議 

會議次別：第 2次 

會議時間：105年 11月 21日（星期一）下午 02時 00分 

會議地點：永華市政中心 7樓東側會議室 

主席姓名：林副秘書長燕山 

出席及請假委員姓名：詳會議簽到表 

列席人員姓名：詳會議簽到表 

記錄人員姓名：賴宛珊 

一、報告事項之案由及決定 

(一) 主持人宣布開會及確認委員出席情形(略) 

(二) 工作小組就本案背景、甄審規定、工作小組審查意見說明(略) 

二、委員及工作小組討論發言記要（略） 

三、委員提問 

(一) 工作小組 

1. 本案最低功能需求規定，文創空間面積應為總樓地板面積之 25%；此

稱總樓地板面積應包含停車場面積，而非扣除停車場面積之容積樓地

板面積計算，目前申請人提出之計算基礎與本案招商文件規定不符。 

2. 依本案最低功能需求，文創使用空間應符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第二種特定文化專用區允許使用 3 組之定義（1.教科文展示中心、

水族館、音樂廳、國際會議中心及其他展示支援設施；2.創意研發設施：

藝文社團、創意及研發機構、育成中心；3.導覽中心、文化工作室）。

本案規劃之文創設施（如文創餐廳、婚禮教堂等）之使用方式是否符

合允許使用項目，請說明。 

(二) A委員 



 

2 

 

1. 預估之旅館人次、餐飲收入及定目劇等項目收入，其旅次人數是參考

台南市現有國際觀光旅館之旅次預估，但未就旅次來源進行分析。 

2. 所提出之財力證明中，台南花園商務會館近兩年現金流量為負，其出

資上似有困難；另未提供貸款銀行願意貸款之證明，請說明。 

(三) B委員 

1. 有關一樓區域支援在地文創業者，請說明如何支援，方式為何。 

2. 請說明本案後續於環評辦理中可能遭遇之問題及因應對策。 

3. 有關本案基地內規劃開放民眾使用之時段控管及分區方式，請說明。 

(四) C委員 

1. 請補充說明其他先進國家辦理文創案例。 

2. 請說明本案基地生態現況及後續開發後對生態、景觀（如與中華電信

會館間之景觀配合）之影響。 

3. 就未來土地租金可能調漲之情況下，請說明經營管理上可能遭遇之風

險及因應方法。 

4. 就本案回饋睦鄰部分，如何增加鄰近居民就業機會。 

(五) D委員 

1. 本案文創空間佔比之認定，認定之權責為市政府，應由市府認定，並

要求廠商進行調整。 

2. 請說明與合作藝文團隊是否有合作意向書及營運模式。 

3. 精品店、文創店鋪及商店街出租是否開立民間機構發票？出租營收是

否納入本案營運收入並繳納權利金，或僅將租金納入營運收入？ 

4. 投資計劃書所列之文創店鋪收入為 302 萬，又另列商店街收入為 648

萬，請說明為何不一致。 

5. 請申請人說明，文創空間（如茶與咖啡、特色餐廳），用藝術介入之方

式，是否為文創空間或僅為裝修，如規劃為茶與咖啡、特色餐廳用途，

其空間採用藝術介入方式設計，可否視為文創空間？亦或只是裝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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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投資計畫書中文創餐廳藝術品成本為 1 式 30 萬，僅有 30 萬的藝

術投資是否可視為文創餐廳？ 

(六) E委員 

1. 有關需政府協助事項（單行道可行、碼頭、公園認養），如何說服市政

府各相關局協助配合？如各相關局與申請人意見相左，是否會影響本

案執行？ 

2. 請說明本案建築外型於日、夜間是否有差別。建築物風帆意象如夜間

不清楚時，是否有其他彌補方案。另活動舉辦涉及參與人數及交通問

題，請說明如何規劃各項活動平衡分配於日間及夜間舉行。 

3. 申請人規劃之海洋劇場、定目劇等屬於戶外式展演，是否會對基地周

遭造成影響？並請說明未來基地周邊商業、住宅或其他文創空間開發

後對本案基地活動可能產生的影響為何。 

(七) F委員 

1. 文創空間之樓地板面積應以總樓地板面積之 25%計算，非容積樓地板

面積，市府要求若申請人取得議約資格，應承諾文創空間以總樓地板

面積計算。 

2. 請說明與在地文創團隊合作及參與模式（如駐點、策展或顧問）。 

3. 市府期待之文創是具有產值之文創而非補貼式，本案文創設施應能創

造未來經營團隊之績效，請申請人說明文創績效之規劃。 

4. 文創設施規劃項目中，如特色餐廳一項，除非結合在地食材、廚師、

比賽等外，似不適合列入文創項目。請說明文創設施規劃使用之想法、

及如何讓文創融入未來經營。 

5. 請說明是否有引進國際品牌或與專業經理人合作之計畫。 

6. 本案開發後可能產生交通問題，包含實際可能之旅次、基地進出交通

動線、不同時間點之可能停車量、停車空間、規劃接駁車之可能性等，

請說明交通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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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請說明如何促進碼頭使用，如與學校、在地團隊合作、或周邊發展計

畫等。 

(八) G委員 

1. 文創空間規劃應符合本案最低功能及效益需求所列之都市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第二種特定文化專用區允許使用 3 組之定義，現規劃之創

意研發設施偏向商業行為，與都市計畫容許使用項目不太符合，未來

應依都市計畫規定執行。 

四、申請人回復 

(一) 交通： 

1. 因基地本身有旅館、會展中心及創投，在將來審查時會送交通局進行

交通影響評估審查。因本區停車空間有平假日及日夜間之分，所以停

車空間先以滿足法規規定停車空間為原則，待細部計畫確認後再行調

整，避免貿然規劃過多停車空間，在某些時間上是浪費且不經濟。 

2. 來客數在不同時間有不同狀況，交通局現推行之觀光公車可視為接駁

車的一部份，另外基地也會有接駁車的規劃。 

3. 設置單行道是我們的初步構想，進入交評會後，交通委員將給我們不

同意見及配套措施，屆時道路規劃會更加完整。 

(二) 財務： 

1. 與京城銀行之合作意向書已依本案申請須知於資格審查階段提送。 

2. 維峰投資公司因 104 年投資鴻瀚酒店 1500 萬，所以現金流量呈現負

值，今年為正值；且維峰投資公司擁有資產 4 億且未有負債，所以已

跟銀行洽談，將以維峰投資公司的資產進行 1500萬短期融資。 

3. 台南商務花園會館，目前銀行存款金額不是很大，因為有 619 萬的應

收帳款及 1200萬年底食材採購；下半年為尾牙、春酒及婚宴最旺的時

間，營收會在第四季會有比較大的淨利收入，再加上存貨不需要再支

出，預期獲益都可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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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精品店、文創店鋪及商店街屬於三種不同空間使用且各自有收入，有

關經營權利金的部分，基本上會以營業收入作計算，來認定權利金的

繳交資本。假設未來主體是鴻瀚酒店，都會以鴻瀚酒店開設發票。商

店街規劃會在開放空間設立市集，市集會以文創為主，屬於不定期實

施，所以先不計入這部份收入。 

(三) 活動說明 

以水上活動作為領頭羊，結合定目劇及音樂、藝術、文化等文創部

分，也將跟在地船長合作，透過碼頭直接到外海做探索、浮潛，當然也會

有自然活動的導覽行程，我們不單純是飯店，希望客人隨著我們的活動，

並且透過這些活動促進客人選擇我們飯店。 

(四) 客源說明 

目前台南商務會館的通路在國際連鎖 Agoda、Booking.com、Expedia

都有，11 月參加 ITF 國際旅展，跟馬來西亞、東南亞國家、美加國家旅

行社進行交流；國內團體則與旅行社、遊覽車公司進行搭配。 

(五) 文創相關 

1. 販售茶與咖啡的空間及特色餐廳，我們之所以認為可視為文創空間一

項，原因是文化創意產業內容及範圍法規中，可歸類為創意生活產業

中的飲食文化體驗，因此我們認為法源是有的。 

2. 就我們所提出文創面積計算方式，是以扣除停車場空間的樓板面積，

按照土地使用分區歸納計算，如此推算的文創空間佔比達 29%。如果

總樓地板面積納入停車場空間計算，我們亦預備了兩種調整方式以達

到 25％的佔比：首先，目前空中餐廳並沒有算入文創面積，如果納入

空中餐廳，文創面積可超過 25%；若市府認定咖啡空間或餐廳非文創

空間，我們願意減少部分停車場空間、而將國際會議廳加大，讓文創

空間達到門檻。在各種定義之下，我們都會讓文創空間符合需求的空

間比例，這個是我們要承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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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時賣餐飲賣咖啡的地方，能不能算文創空間，這一點跟成大創產所

的林蕙玟老師討論過。在國外案例中，這些空間可以提供給年輕人當

作 24小時的工作平台，只要一杯咖啡的錢，就可以提供印表機、Open 

Office 的活動。文創空間要自給自足其實很難，我們覺得可以提供多

一點平台，這也是創產所給我們的建議，把餐飲空間跟文創結合。因

此其實我們也把這空間定位為育成中心，育成中心賣咖啡也可以。我

們的方向是，會盡量將這個空間培植出特色，而且會去經營出這個特

色，最優先當然是思考安平的在地性，只要是安平有的我們會盡量網

羅到這空間來來駐點，不然也會參與這些團隊的計畫。 

4. 文創績效：我們新的團隊組織表中會增加文創策略顧問及文化永續經

營顧問，來努力永續經營文創。我們將參與文化永續經營的人分為三

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創意人，是真正產出文化內容的，第二層次是主

動參與的消費者，最外層為被動參與客層。我們會用社會企業經營加

上產學合作的方式，來經營創意人才。再配合電腦科技的數位平台，

讓這些創意者能夠互相溝通。成大創產所是有這個能量，可以聚集這

些創意者，這些創意人對創意客層有比較精確的掌握，創意產出就可

以商品化，轉到咖啡、餐飲或是規劃的文化創意空間中，變成商品化

的東西，讓我提到的主動及被動參與的人，願意來購買，然後轉化為

支持創意創作的經費。因此大概會分為兩種經營模式，一種是社會企

業經營加產學合作，由創產所及台南地區的各學術單位共同參與；第

二種是飯店生態文化行銷的經營，由這兩種方式來完成文化永續經營

的目的。 

(六) 環境影響評估 

交通、景觀、日照也是環評顧問常提出的，我們會將汙水處理到比

原來程度還要更好，不會往外排，會回到市政府的汙水系統。 

(七) 睦鄰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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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提及年老者的睦鄰回饋，我們會再加強，給年長者更多的便利。 

(八) 碼頭規劃 

在市政府的計畫中，會在安平港設置接駁船，因此市府將在本案基

地設置兩個點，我們在兩個點之外另外設立了一個點，如果市政府的點還

沒做好，也會先完成我們的碼頭進行使用，市府有沒有做都不會影響到本

案的開發計畫。 

(九) 基地管理 

基地平常白天開放給一般民眾或外面的遊客使用，因為基地下方基

本上都是文創空間，不必關起來，只有些許的辦公室跟 SPA 區是屬於旅

館的空間。晚上 9 點以後會把建築物本體跟外面做區隔，12 點之後會完

全關閉基地開放空間，也就是在白天、9點、12點以後會有三層管制不同

的管制，維持基地安全。 

五、討論事項之案由及決議： 

(一) 本案合格申請人「鴻瀚酒店有限公司」總平均 76.29 分，序位積分 7，排

序第一，經出席審核委員半數以上同意為最優申請人。 

(二) 本案最優申請人應依本案申請須知之規定完成議約及簽約。最優申請人自

接獲本局發函通知審核結果次日起 30 日內，與本局完成議約；完成議約

後，本局發函通知本案最優申請人，本案最優申請人應於通知函到次日起 

30 日內完成設立民間機構，並簽訂投資契約。 

六、臨時動議之案由及決議（略） 

七、其他應行記載之事項（略） 

八、散會(下午 4時 30分) 

 


















